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生产经营单位通用

3.检查项：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

计分析表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25500

5.检查内容：生产经营单位是否每季、每年对本单位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并按照规定向安全监管监察

部门和有关部门报送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的书

面统计分析表

6.检查标准：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季、每年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

况进行统计分析，并分别于下一季度 15 日前和下一年 1 月

31 日前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计分析

表。统计分析表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。


